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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请〔2020〕37号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扶贫办

关于2020年部分财政扶贫涉农整合资金

调整、收回、重新安排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县涉农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要求“2020年新下达资金6月30日前支出进度原则上需达到60%”。为加快我县2020财政扶贫涉农整合资金支出进度，经6月27日梁河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对部分财政扶贫涉农整合资金调整、收回、重新安排。具体调整事项：

一、将原下达农业农村局“梁河县生猪屠宰扶贫车间项目”资金1000万元，(2020年第五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梁财整合〔2020〕24号）调整用于勐养镇集中供水项目，该项目为先建后补。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由勐养镇人民政府实施。

二、将原下达县环保局梁财整合〔2020〕12号资金375万元，梁财农〔2020〕98号资金25万元，合计400万元中央农村环境资金（2020年第八批中央统筹整合资金）调整用于梁河县电商扶贫孵化园集体经济建设项目。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由县委组织部实施。
三、将各乡镇请求收回的2020年度招投标让利等结余资金65.94861万元(见附件1 )安排用于“梁河县2019年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该项目为先建后补。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由县住建局实施。
四、将农业农村局“2020年梁河县芒东镇萝卜坝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1526.18万元（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资金梁财整合〔2020〕17号）中的526万元调整用于梁河县遮岛至新华界公路续建项目，项目实行先建后补。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由县交通局实施。
妥否，请示。

附件1: 梁河县2020年财政扶贫涉农整合资金收回统计表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扶贫办           

         2020年6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萍  18306979588）

梁河县财政局　                       2020年6月27日印发　
李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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